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2387号

原告:蒲忠芬,女,195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重庆市长寿区健康村4号2单元1-3,公民身份号码510221195208230629。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祥西，重庆市丰都县三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谭德林,男,195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七支路9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009204758。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重庆天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蒲忠芬与被告谭德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蒲忠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祥西、被告谭德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蒲忠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3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因共有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产权发生争议，被告趁原告不在丰都县时，撬门进入该房居住，不让原告居住。经居委会等部门调解未果。原告被迫于2012年7月15日至2014年7月17日租赁向建忠所有的位于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34号房屋居住生活，每年租金7200元，2015年6月20日至今租赁黄正琼所有的位于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中路八支路74号4幢7-3号房屋居住生活，每年租金7800元。原被告争议的房屋，经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03民终351号确定归原告所有，原告支付99000元补偿款。但被告现仍然居住在该房屋内，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谭德林辩称，原告系重庆市长寿区人，在长寿区有居住房，因此诉称无房居住不属实，租赁他人房屋居住也不属实，原告诉称被告强行居住争议房屋也不属实。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03民终351号确定归原告所有，原告支付被告99000元补偿款，判决虽然系终审判决，但被告已申请再审，且被告在2019年4月才收到该判决书。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9月，蒲忠芬与谭德林经人介绍相识恋爱，后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双方购买他人门面一间，后双方发生纠纷，解除同居关系。2014年双方因购买的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的所有权问题发生纠纷，起诉至丰都县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房屋所有权归属，丰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丰法民初字02431号判决书，判决，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为蒲忠芬与谭德林共有，各享有50%的产权。2015年5月11日丰都县人民法院裁定执行，将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登记为蒲忠芬与谭德林共有，各占50%份额。2018年8月16日蒲忠芬请求再次对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及室内家具进行财产分割，并请求谭德林支付房屋一半租金，审理过程中，丰都县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进行价格评估，评估价为198000元。蒲忠芬支付鉴定费3000元。蒲忠芬愿出资99000元竟买，谭德林出资95000元竟买，2018年12月6日，丰都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产权证号：渝（2018）丰都县不动产权第000163556号]属蒲忠芬所有（建筑面积61.96平方米），谭德林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协助蒲忠芬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并将该门面移交蒲忠芬管业，税费由蒲忠芬负担；二、蒲忠芬于谭德林移交门面时支付房屋补偿款99000元；三、评估费3000元，蒲忠芬与谭德林各负担1500元；四、驳回蒲忠芬的其余诉讼请求。谭德林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11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2018年蒲忠芬购买有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雪玉路一支路78号3幢1单元1-5住房一套，产权证号（2018)丰都县不动产第001046867号，建筑面积56.69平方米。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2018）渝0230民初4584号判决书、（2019）渝03民终351号判决书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蒲忠芬对谭德林妨碍其共同占有，使用坐落于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的行为未举示充分的证据，也未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房租费产生的必然原因事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谭德林是否存在过错行为问题；二、原告蒲忠芬是否存在实际损失，如存在是否与被告谭德林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
1、 被告谭德林是否存在过错行为问题。从原告举示的证据看，能够证明被告谭德林2017年7月至本案审理终结期间，在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居住生活，从居住生活的原因看，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2019）渝03民终351号判决书之前，被告谭德林系该房屋的共同所有权人，有使用、占有该房屋的权利，是否妨碍作为共同共有的原告蒲忠芬共同行使占有、使用等权利，原告没有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举示的居委会证明及派出所调解协议均不能证明被告谭德林妨碍了原告蒲忠芬对该共有房屋的使用，且出具居委会证明的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告在该期间侵犯了原告蒲忠芬的共有所有权利的事实依据。对于被告谭德林存在侵权行为的事实，依法原告蒲忠芬有举证责任，现原告蒲忠芬没有举示充分证据证明被告谭德林有在该期间有过错的侵权行为，依法应认定被告谭德林在该期间不存在侵权行为事实。对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2019）渝03民终351号判决书，并送达该判决书之后至本案审理终结期间，被告谭德林占有、使用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因该房屋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该房为原告蒲忠芬所有，为此该期间的占有、使用属于非法占有使用，系有过错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该侵权行为发生期间的侵权责任。责任大小根据该侵权行为持续期间造成的损失确定。
2、 [bookmark: _GoBack]原告蒲忠芬是否存在实际损失，如存在是否与被告谭德林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原告蒲忠芬对于2017年7月至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2019）渝03民终351号判决书，并送达该判决书之前期间的损失，原告举示的证据为与他人签订的租房合同及收据，但没有举示该期间的水电气发票，不能充分证明实际发生了租房，并产生房租费，同时又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谭德林有侵权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谭德林的行为与房租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即使原告蒲忠芬在外租房，产生了房租费，也不能认定为原告蒲忠芬在该期间存在实际损害，只能证明原告产生了消费支出。对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2019）渝03民终351号判决书，并送达该判决书之后至本案审理终结期间，因该房屋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该房为原告蒲忠芬所有，为此该期间被告谭德林的占有、使用属于非法占有，使用，系有过错的侵权行为，该期间的损失可以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路七支路9号门面房租金损失确定损失大小，本院根据该房屋面积大小，占有使用时间长短，市场情况酌定为800元。该损失系被告谭德林的行为造成，因此被告谭德林应当承担该期间该房屋租金损失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谭德林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赔偿原告蒲忠芬损失800元；
2、 驳回原告蒲忠芬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7元，减半收取278.5元，由原告蒲忠芬负担250元，被告谭德林负担2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石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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